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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申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制

填报说明

一、本申报书为企业申报“山东省废钢铁加工行业规上企业‘白名单’”填写。
二、申报企业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，认真准确填写各项内容。如有虚假填报，取消本次申报资格，且三年内不得再申报。
三、申报企业须根据《山东省废钢铁加工行业规上企业“白名单”认定管理办法》和本申报书要求，附相关说明和证明材料。
四、申报书使用A4纸双面印刷，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。


承诺书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，所提交的全部申报资料真实有效、完整准确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我单位符合钢铁产业政策，不存在生产“地条钢”、违规新增钢铁产能等违法违规情况，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、质量和环境污染等事故，以及偷税漏税、虚开发票、违法违规、严重失信和其它重大问题的行为，符合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有关要求。
我单位同意将以上承诺事项纳入信用档案，如违反以上承诺，自愿终止享受有关扶持政策，并依法依规接受约束和惩戒，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法律责任。

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表

	企业名称：
	行业分类
	

	详细地址：

	传    真
	
	企业邮箱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手    机
	

	联系人
	
	手    机
	

	企业类型
	内资（国有□ 集体□ 民营□） 
	员工总人数
	

	厂区面积 （平方米）
	
	作业场地硬化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是否为工信部废钢铁加工准入企业
	是□    否□
	回收网点数量
	

	近三年生产经营情况
	2022年
	2023年
	2024年
	近三年平均值

	废钢铁加工量（万吨）
	
	
	
	

	废钢铁加工业务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全部废钢铁业务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废钢铁加工业务销售额占全部废钢铁业务销售额比重（%）
	
	
	
	

	企业加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
	
	
	

	企业简介（1000字左右）





注：行业分类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(GB/T 4754-2017)》的大类行业填写所属行业。
二、企业详细情况
1.基本概况。主要包括企业所在位置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经营范围、资产现状、发展规划等基本情况。
2.手续办理情况。主要包括项目备案、企业登记、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、环评、排污许可、规划许可、工程许可、不动产权、消防验收等政府部门批复情况。
3.经营纳税情况。主要包括废钢铁加工产品达到废钢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情况；回收网络覆盖范围、销售流向情况；近三年企业经营活动缴税情况。
4.生产加工工艺和设备情况。主要包括剪切、破碎、压块、检测等设备以及辐射监测仪器、电子磅和非钢铁类夹杂物分类设备等情况汇总表（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功能、数量等）；近三年废钢铁加工生产系统综合电耗情况。
5.内部管理情况。主要包括企业获得的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（ISO）认证情况；取得相关部门或机构颁发的对应工种职业技能证书及人员培训情况；内部管理机构和制度建设情况；人员岗位职责情况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及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情况。
三、证明材料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复印材料： 
1.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法人代表身份证；项目备案登记；再生资源经营者备案登记（可另附报废机动车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资质证书、公安部门废旧金属备案登记）；厂区平面图和作业场地硬化平面图。
2. 自有土地提供建设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许可证、不动产权证（土地证、房产证）；租赁土地提供不少于15年的租赁合同、出租方“三证”（建设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许可证、不动产权证）和县级及以上规划部门出具的废钢铁加工项目符合规划的证明。
3. 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批复手续；消防验收合格文件或备案文件；环评批复文件；排污许可证；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事件应急设施和处理预案。
4. 近三年（2022-2024年）购进与销售发票和转账流水证明；纳税汇总表、月度缴税记录、银行转账记录和税收完税证明；电费缴纳凭证；审计报告。
5. 废钢铁加工产品检验报告；剪切、破碎、压块、检测等设备以及辐射监测仪器、电子磅和非钢铁类夹杂物分类设备的图片和购置发票、转账记录。
6. 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证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、行吊、叉车、起重机、电工等专业等级证书）；内部管理机构和制度建设情况相关文件、人员培训记录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及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相关文件、会议、培训等材料。
7. 《信用信息报告》和《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》。
8.  企业认为需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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